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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回應



諮詢回應

 接獲共44份意見書。

 回應者包括：

– 銀行

– 經紀行

– 個別投資者

– 律師事務所

– 上市發行人

– 股份過戶登記處

– 其他專業團體

 大部分回應者均對無紙化措施表示支持，但亦有部分回應者就若干範疇
提出關注。

 考慮到所接獲的意見，我們擬落實與諮詢文件建議大致相若的無紙化運
作模式。



建議運作模式



現行市場架構

名列於成員登記冊的登記股東

其他
憑證式
持有人

* 中央結算系統參與者戶口內的證券可能屬於中央結算系統參與者及／或其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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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結算系統環境

中央結算系統以外

在中央結算系統內持有的證券──全部以香港中央結算(代理人)有限公司的名義登記，而投資者只持有實益權益



建議運作模式

中央結算系統環境──只會包括無憑證式／非實物化形式的證券

中央結算系統以外──只會包括憑證式／紙張形式的證券

將會以有關投資者客戶的名義登記的證券

發行人
保薦戶口

中央結算系統
參與者

保薦戶口

憑證式
持有人

將會以身為戶口持有人的有關中央結算系統參與者的名義登記的無憑證式證券──因此，透過這類戶口持有證券
的投資者客戶只會保留實益權益，但中央結算系統參與者將會是這類戶口內的自營交易持倉的登記及實益擁有人
。

* 中央結算系統參與者戶口內的證券可能屬於中央結算系統參與者及／或其客戶

中央結算系統
參與者戶口*

投資者
戶口

由中央結算系統或其參與者保薦

完整的持有人登記冊

無憑證式附屬登記冊

過戶處
參與者戶口

憑證式附屬登記冊

由發行人保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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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建議 詳情

並行制度 • 現行以紙張文件為基礎的制度，將與無紙化
制度並行實施。

最終全面非實物化 • 我們最終會強制推行非實物化。時間表將取
決於市場的準備程度。

直接名列登記冊 • 投資者將可以本身名義在中央結算系統內持
有證券，並享有法定擁有權帶來的一切權
益。

• 有權選擇透過代理人持有無憑證式證券。獨有的身分識別號碼 • 要求投資者提交身分識別號碼，並提供予股
份過戶登記處及香港結算。

主要建議



主要建議 詳情

出席會議及參與投票 • 可委任實益擁有人為投票代表出席股東會
議，並在會議上發言及投票。

對股份過戶登記處的
規管

• 股份過戶登記處將可成為新一類中央結算系
統參與者。

• 股份過戶登記處將受到更直接及嚴格的規
管。收費結構 • 香港交易所現正檢討收費。

• 收費應該是合理和適當的，並須經證監會批
准。

適用範圍 • 無紙化措施將延伸至所有在聯交所上市或買
賣的證券。
我們會先從在香港註冊成立的公司的股份著
手，分批對證券落實無紙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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